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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其他专业技术人员
工作量核算办法（修订）

学院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主要为实验技术人员，以下统

称为“实验员”。现根据实验员的现状及实际工作情况，对《林

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奖励性绩效工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林

风〔2020〕31号）的附件 6——《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其

他专业技术人员工作量核算办法》进行修订。具体办法如

下。

一、实验员实行坐班制。其主要岗位职责为参与实验

室建设，完成实验室管理、卫生与安全、实验教学准备与

辅助、实验教学、仪器设备维护和检修、固定资产与实验

耗材管理等工作。此外，实验员应服从学院的其他工作安

排。

二、实验员的管理基础工作量分为 A、B、C三类，由

实验中心根据实验员的出勤率和完成岗位职责情况确定个

人工作量的类型（见表一）。

三、实验员的管理基础绩效总额为学院同等岗位级别

专任教师平均奖励性绩效工资乘以相应级别实验员人数。

由实验中心根据每个类型的人数确定绩效系数平均

值，再提出个人管理基础绩效发放的建议方案（见表一），

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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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 实验员管理基础工作量分类及绩效核算办法

类型 系数 人数 管理基础绩效（W）

A 20 N1 W1=20T

B 18 N2 W2=18T

C 10 N3 W3=10T

备注

T=W/（20N1+18N2+10N3）

N1、N2、N3——分别指相应类型的人数；

W——指实验员管理基础绩效总额；

W1、W2、W3——指相应类型实验员发放的

管理基础绩效；

T——指实验员当年管理基础绩效系数平

均值。

四、实验员岗位任务的质量要求和年度考核办法按照

学校和学院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五、本核算办法由学院党政联席会通过后实施。

六、实验员 2021年度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按本核算办

法执行。


